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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平台经济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形态,已催生超过8400万新就业形态从业者,约占中国职工

总数的21%。这一庞大群体在享受工作灵活性与自主性的表象之下,实则深陷于劳动关系认定模糊、法

定权益保障缺失、职业身份认同混乱等多重结构性困境之中。本文从数字劳动的理论基础出发,系统分

析平台经济中隐形劳动者的身份困境,并提出治理重构的路径选择。研究发现,数字劳动呈现出劳动产品

异化、劳动过程异化、类本质异化和社会关系异化的四重异化表征,需要通过制度创新、技术治理、主

体赋能、协同治理四个维度进行治理重构,构建适应数字经济发展规律、保障劳动者权益、促进平台经

济健康发展的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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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key form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the platform economy has given rise to over 84 million 

new employment form practitioners, accounting for approximately 21% of the total number of employees in 

China. Under the guise of enjoying the flexibility and autonomy of work, this large group is actually deeply 

trapped in multiple structural predicaments such as ambiguous determination of labor relations, lack of legal 

rights protection, and confusion in professional identity recognition.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ses the 

identity predicament of invisible labourers within the platform economy, grounded in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digital labour, and proposes pathways for governance restructuring. Research reveals that digital 

labour exhibits four manifestations of alienation: alienation of labour products, alienation of the labour process, 

alienation of labour essence, and alienation of social relations. Governance restructuring must be pursued 

through four dimensions—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technological governance, empowerment of stakeholders, 

an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to establish a governance system that aligns with the developmental patterns of 

the digital economy, safeguards workers' rights, and promotes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platform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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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进入21世纪以来,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

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催生了以平台企业为核心组织形式的平

台经济的迅猛发展。平台经济以数字技术为运行核心,通过整合

不同市场主体之间的资源、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实现

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最大化。[1]然而,平台经济在创造巨大经

济价值和社会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深刻的社会治理挑战。平台

企业凭借对数字技术与数据要素的垄断性控制,构建了一种看



经济学研究前沿 
第 9 卷◆第 3 期◆版本 1.0◆2026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3082-8295(O) / 2630-4759(P)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r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14 

Frontier of Economics Research 

似松散、实则精密的劳动控制模式,通过算法管理、去劳动关系

化等策略,将传统雇佣关系转化为模糊的“合作”关系,从而规

避《劳动法》框架下的雇主责任。这使得广大平台劳动者在享

受表面“灵活性”的同时,面临劳动权益“空心化”的严峻局面,

并引发职业认同危机与自我价值感迷失等深层次身份困境。因

此,对平台经济中的数字劳动进行理论剖析与治理反思具有

紧迫的现实意义。本文认为,不能将平台经济仅视为中性的技

术经济范式,而应深入揭示其背后的资本逻辑与劳动关系的

深刻变革。 

1 数字劳动的理论演进 

对数字劳动的理解,需置于更广阔的理论谱系和学术对话

中进行,其理论根基可追溯至达拉斯·斯麦兹于1977年提出的

“受众商品论”。斯麦兹批判性地指出,在商业媒介环境中,观众

(受众)的注意力被“打包”为商品出售给广告商,这种观看的行

为本身即是为资本创造价值的“劳动”,这一观点首次将非传统

劳动纳入批判视野。进入互联网时代后,意大利学者蒂齐亚

纳·特拉诺瓦在2000年明确提出了“免费劳动”概念,她认为网

络用户自愿无偿地参与内容创作、社区维护等活动,构成了早期

互联网资本积累的重要基础。 

而中国学者在引介西方数字劳动理论的同时,也结合本土

实践推动了该理论的深化研究。首先,国内研究更强调数字劳动

与马克思主义生产劳动理论的内在关联,认为尽管其组织形式

呈现弹性化、碎片化,但平台企业通过控制数据采集与应用的闭

环,实现了更隐蔽、更高效的剥削。其次,在劳动过程研究方面,

国内学者贡献了丰富的经验概括。陈龙对外卖骑手的实证研究

揭示了“算法逻辑”取代“工厂纪律”成为新型控制手段；王

永贵则提出“数字劳动异化的三重性”,即劳动资料与劳动者分

离、劳动过程受算法支配、劳动成果被平台无偿占有,深化了对

数字劳动异化特殊性的理解。综上,国内学术研究既承接了国际

批判理论的传统,又立足于中国平台经济的独特实践,在数字劳

动的价值创造、劳动过程控制、劳动关系认定及异化表现等方

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为本文的分析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和丰

富的对话资源。 

2 平台经济下的数字劳动者概念 

2.1有酬数字劳动者(Paid Digital Workers) 

这类劳动者与平台之间存在明确的经济依赖关系,其劳动

直接服务于平台核心业务并以此获得主要收入。典型代表包括：

网约车司机通过平台接单获得车费分成；外卖骑手与快递员负

责线下配送,工作受算法系统调度与监控；内容审核员与平台客

服,虽然可能以外包形式受雇,但其劳动内容与工作节奏完全由

平台规则和算法系统决定。他们的共同困境在于：尽管在经济

和事实上高度依赖特定平台,并在劳动过程中受到平台的严格

管理,但在法律形式上却被界定为“独立的个体工商户”或“合

作伙伴”,从而被排除在《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保护范

围之外。 

2.2无酬数字劳动者(Unpaid Digital Workers) 

这类劳动者则是更广泛的平台用户,其在线活动在“使用服

务”的表象下,无偿地为平台生产着最具价值的资产——数据。

其劳动形式包括：数据生成行为,如浏览商品、观看视频、地理

位置签到等日常活动,持续产生行为数据；内容创造行为,如发

布图文、短视频,回答问题,撰写评价等,直接生产平台内容；情

感与关系劳动,如维护社交网络、点赞评论互动,构建平台的活

跃度与社区氛围。 

3 平台经济劳动异化的四重逻辑与深层机制分析 

3.1劳动产品的异化 

在平台经济中,数字劳动者的直接产品是数据。马克思指出,

异化劳动使劳动者生产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同劳动相

对立。对于有酬劳动者,其劳动产生的行程、时间、用户评价等

数据悉数归平台所有,成为优化算法、吸引投资的核心资产,劳

动者自身却无法支配或从中持续受益。对于无酬用户,其每一次

点击、每一条动态,都成为平台无偿占有的原材料,经加工后变

为精准的广告投放或用户画像,反过来塑造其消费偏好、信息茧

房乃至行为模式。 

3.2劳动过程的异化 

数字劳动过程看似赋予劳动者时空自由,实则使其陷入一

种更精密的“算法控制”之中。平台通过智能派单、路径规划、

时限压力、评分评级系统等设计,深度介入劳动过程。对有酬劳

动者而言,算法成为无形的“监工”,骑手们为追求更高收入不

得不遵循算法计算出的“最优解”,以更高时效完成工单。这种

控制披着“客观中立”的技术外衣,比传统管理更具强制性和隐

蔽性。对无酬劳动者,平台的推荐算法塑造了一套“注意力经济”

逻辑：内容创作者为了获得流量,会无意识调整创作主题、风格

乃至观点,以迎合算法偏好,劳动的本真性让位于对流量和认可

的追逐。 

3.3劳动者类本质的异化 

有酬劳动者的工作被碎片化和标准化,如骑手的劳动被简

化为“接单-取餐-送达”的重复循环,难以发挥创造性；网约车

司机成为导航系统的单纯执行者。无酬劳动者的创造性同样被

侵蚀,在“信息茧房”中认知视野趋于窄化,内容创作陷入同质

化,而非真正的个性表达。 

3.4社会关系的异化 

数字劳动模式加剧了劳动者的原子化状态,侵蚀了传统基

于工作场所的团结互助和社会关系。平台通过算法设计使劳动

者陷入对有限订单的激烈竞争,评分排名系统强化了个体化竞

争,难以形成集体认同。劳动者与平台、客户的关系主要通过虚

拟界面进行,这种媒介化的关系缺乏温度,易引发冲突,且缺乏

有效的沟通协商渠道。 

通过对这四重异化的深入分析可见,平台经济中数字劳动

困境的根源。在于资本逻辑利用数字技术对劳动过程和社会关

系进行了深度重构,使得剥削和控制更为隐蔽和高效。 

4 平台经济中“隐形劳动者”的身份困境 

4.1劳动关系认定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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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法律身份的模糊性 

平台劳动者既不完全符合《劳动法》意义上的传统雇员身

份,也不同于真正的独立承包商,形成“悬置状态”。平台通过“去

劳动关系化”策略,将其界定为“个体经营者”或“合作伙伴”,

规避雇主责任。由于平台经济的灵活用工新模式,多数劳动者无

法按上述传统的二元划分归类,处于无保障的状态。 

4.1.2从属性标准的争议 

传统劳动法以人身从属性和经济从属性为认定标准,而平

台经济中劳动者对技术的依赖、数据的依附与算法的控制构成

新型从属形态,因此难以通过现有法律框架识别。在平台与用户

的租佣关系中,看似是平台为劳动者提供灵活、自由、方便的劳

动空间,但实则平台资本是在通过更为隐蔽的形式进行剥削。 

4.2权益保障缺失困境 

4.2.1社会保障覆盖不足 

由于劳动关系认定困难,数字劳动者难以纳入传统社保体

系。调查显示,60%的平台劳动者未纳入工伤保险,养老保险参保

率不足35%。劳动者面临职业伤害、医疗、养老等多重风险。[2] 

4.2.2劳动报酬权受损 

平台企业利用市场支配地位制定不透明的抽成规则,劳动

者缺乏议价权。以网约车司机为例,平台和第三方公司不会告知

司机每单的具体抽成比例,劳动者只能被动接受平台规则。[3]

平台通过算法对用户数据信息进行分析,再进行精准的广告投

送,用户因此容易产生"虚假消费",为平台获取更多的利益。 

4.3身份认同困境 

4.3.1职业认同的缺失 

平台劳动者在文化层面面临“污名化”和隐形结构性排斥,

外卖骑手等职业在社会文化中不被广泛认同；同时,平台劳动者

在算法控制与绩效监控中逐渐失去主体地位,AI系统可直接根

据工作效率生成解雇指令,使劳动者沦为被动执行的“工具化

人”；此外,重复性、标准化的工作抹杀了创造性,使劳动者在“数

字泰勒主义”下成为非自由的存在。 

4.3.2自我认同的困境 

平台劳动以流量而非教育背景、技能水平为收入衡量标

准,劳动者需不断调适自己,确信放弃依赖文凭获取职业的合

理性,这实质上是对所受教育的自我否定。数字劳动者在廉价

的非固定雇佣合同中将产品的所有权让渡给平台,平台低价甚

至无偿占有后再利用技术优势重组加工,成为获取高额利润的

手段。[4] 

5 治理重构的路径选择 

针对平台经济中隐形劳动者的困境,治理重构需多管齐下。

首先,在制度治理层面,应构建适应数字劳动特点的法律与社会

保障体系,同步推进社会保险制度创新,建立独立于传统劳动关

系的职业伤害保险体系；探索个人社保账户制度,允许劳动者在

不同平台的社保权益累积计算；同时,应逐步建立数据价值回报

机制,使劳动者能够分享其创造的数据价值。 

其次,在技术治理层面,重点在于规制算法权力,确保技术

应用的公平透明。立法明确算法透明度要求,强制平台公开关键

算法参数与决策逻辑,建立算法影响评估制度；同时设立算法审

查机制,要求大型平台建立由内外部专家、劳动者代表组成的伦

理委员会,对重大算法变更进行风险评估；此外,需明确算法应

用的负面清单,禁止通过算法实施不合理派单、大数据杀熟等损

害劳动者权益的行为。 

同时,主体赋能方面,要提升劳动者数字素养与维权能力。推

动数字劳动者组织化建设,是唤醒劳动者价值创造自觉后实现

主体性复归的必然要求,更是构建中国特色数字经济关系的必

然选择。 

最终,针对平台经济中隐形劳动者的困境还需要构建政府

主导、多方参与的协同治理机制。建议建立常态化的政企劳三

方协商平台,定期就劳动标准、报酬机制等关键问题进行对话；

加强政府监管能力建设,运用数字技术实现对平台用工行为的

动态监测；同时发挥行业协会、研究机构、媒体等社会力量的

监督作用,形成社会共治的良好氛围。 

6 结论 

平台经济中的隐形劳动者困境,是数字资本主义发展初级

阶段生产关系深刻变革的集中体现。平台经济中的隐形劳动者

面临着身份认定、权益保障、身份认同等多重困境,其数字无偿

劳动呈现出劳动产品异化、劳动过程异化、类本质异化和社会

关系异化的四重异化表征。破解这一困境,需要从制度创新、技

术治理、主体赋能、协同治理四个维度进行治理重构,构建适应

数字经济发展规律、保障劳动者权益、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

的治理体系。只有在效率与公平、创新与保护、增长与尊严之

间建立新平衡,才能真正实现数字劳动的自由解放和人的全面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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